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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在报价前已充分知悉以下情形为参与采购活动时的重大风险事项 
	序号
	供应商参与询价禁止情形

	1
	与其他报价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报价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2
	参与本项目询价活动时，与其他报价供应商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3
	与其他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文件或部分报价文件相互混装或存在非正常一致。

	4
	与其他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或者使用同一设备编制（“文件制作机器码”“文件创建标识码”一致）。

	5
	提供未经出具机构核实的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业绩材料、社保缴纳证明、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认证证书等材料。


一、我单位已充分知悉“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法定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通过转让或者租借等方式从其他单位获取资格或者资质证书报价的。
（二）由其他单位或者其他单位负责人在报价供应商编制的报价文件上加盖印章或者签字的。
（三）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的。
（四）其他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
二、我单位已充分知悉“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报价”的法定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报价供应商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供应商利益补偿。
（二）不同报价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报价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三）不同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或者由同一人分阶段参与编制的。
（四）不同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文件或部分报价文件相互混装。
（五）不同报价供应商的报价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
（六）由同一单位工作人员为两家以上（含两家）供应商进行同一项报价活动的。
（七）不同报价人的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八）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我单位已充分知悉下列情形存在法律风险，在报价前已对相关风险事项进行排查。
（一）对于从其他主体获取的报价资料，我单位应审慎核查，确保其真实性。如主管部门查实报价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无论相关资料是否由第三方或本公司员工提供，均不影响主管部门对供应商存在“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违法行为的认定。
（二）对于涉及国家机关出具的公文、证件、证明材料等文件，一旦涉嫌虚假，经查实，主管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理，并移送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我单位已充分知悉询价采购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后果。
经查实，若我单位存在询价采购违法、违规行为，采购方有权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以一至三年内禁止参与本单位询价采购，并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
以下文字请报价供应商抄写并确认：“我单位已仔细阅读《询价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充分知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并承诺将严谨、诚信、依法依规参与询价采购活动”。
	

	

	

	



单位负责人签名：              
                                         （加盖单位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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